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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請舉手。只有一位，其他沒有嗎？ 

邢次長泰釗：（在席位上）你是說外配家庭嗎？ 

張委員宏陸：有沒有接觸過外配家庭的朋友或外配家庭遭遇的問題或什麼的。有沒有？只有一個人

勇敢地把手舉得很高，因為這位先生可能有在基層服務過。說真的，如果你們都不曾接觸到有

外配的家庭，你們剛剛所講的那些話都只是很狹隘的觀點，只是站在台北市看天下，你們只是

天龍國的人而已，用這樣的觀點執行政策會有很大、很大的盲點啦。所以，我在此還是呼籲大

家正視這個問題、面對這個問題。我知道會有很多問題，包括學生受教權的問題等等，但我告

訴你們，人民會認為那是政府的問題，政府應該幫我們解決問題。怎麼可以因為這種問題，反

而讓政府不去執行該做的事情？這不是一個政府該有態度和處理方法。我要重申一次，A 案、B

案都好，像這種拖案最不好。民意給我們很多的壓力，但我們卻陪著他們在混的話，四年的問

題還是解決不了。如果我是行政首長，我認為問題就要去解決，沒有理由不能解決。行政首長

我也曾做過，就看你有沒有決心去做而已。 

主席：我剛剛算過，假設 1 公克的愷他命一次可以給 3 個人吸食，1,700 公斤就可以讓五百多萬人

吸食。假設是重度使用者，一年吸食 100 次者算是很重度的癮者，那麼，1,700 公斤可以給大約

五萬癮者吸食。這 1,700 公斤是政府查獲的，如果照剛剛法務部所說，被依法勒戒者與未被抓進

勒戒所勒戒的人數比大約是 1：10。所以，用這樣的比例推算，台灣可能有 50 萬人吸食愷他命

，其中 80%是學生。吸食愷他命者成年人比較少，未成年人比較多，是嗎？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沒有啦，上班族也有。 

主席：對，上班族也有。也就是說，吸食愷他命者有 80%是年輕人。所以，問題其實滿嚴重的，

最少有幾十萬人在吸食，不是像教育部剛剛講的一年有一千多人吸食，那怎麼會有 1,700 公斤呢

？如果真是一年只有一、兩萬人在吸食，誰會去進口 1,700 公斤來給政府部門抓？這 1,700 公斤

是被查獲的數量，並不包括用掉的，所以，可以確定顯然實際數量比我們的統計數字來得大。

本席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是要處理的，而且是可以處理的。不管你把他當做病患或是犯罪者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愷他命會傷害他的身體。它是一種濫用的藥物、一種毒品，對身體的傷

害是大的；尤其，對年輕人的傷害是很大的。其次，它可能有成癮性，成癮性會衍生出其他問

題，因為一旦成癮，可能會造成其他的犯罪比較容易由於成癮而且沒錢，被強迫性地去取得財

物等，然後去買。吸食毒品、濫用藥物產生的問題，一個是傷害身體，一個是成癮後所衍生出

來的副作用，造成社會的其他犯罪，所以當然值得我們重視，而且要想盡辦法來遏止。我也不

認為菲律賓那種方法是好方法，簡單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顧委員立雄等所提臨時提案： 

鑒於現行監所超收比率居高不下，其中監所收容人數以毒品案件所占比例最高，根據法務部

矯正署今年 4 月底的統計數據，在監毒品受刑人占全部在監受刑人之 48.3%，其中單純施用者人

數為 9,659 人，占全部毒品犯之 35.6%，現行毒品政策是否發揮其作用，實有檢討之必要。倘若

貿然修法將愷他命從三級改為二級毒品，而未考量現行監所收容空間、第一線矯正戒護人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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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成本支出等是否足以因應，則至少將有 3 萬件以上之愷他命施用者（根據衛福部 102 至 104

年臺灣地區毒品檢出件數統計表，含愷他命之施用者人數 102 年總計 28,955 件、103 年總計

33,018 件、104 年總計 33,804 件），將被送進矯正機構，不僅無助於改善青少年之藥癮及藥物

濫用問題，同時更加惡化我國獄政管理現況。況且，主管機關法務部對於將愷他命改列二級乙

事，亦持反對意見，認為該方案不僅無助於減少青少年施用毒品，甚至因中斷在學學生之學業

等負面影響，而不利於防毒工作。 

基此，請行政院就我國毒品防制問題提出整體政策計畫，待行政院提出上開政策計畫後，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再就本院委員黃國書等人所提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第二條、第二條

之二、第十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之一等條文修正草案（共十案）進入逐條審查。 

提案人：顧立雄  周春米  尤美女  蔡易餘 

主席：剛剛法務部說他們也有提版本，也就是說，並非只有計畫而已，而是他們針對基金的部分也

有提出版本。顧委員，我們是不是來修正一下裡面的內容？因為法務部也有他們的版本，即將

要併案進來，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另定期一併討論，因此要請議事人員修改這一部分。 

不過，宏陸兄，我還是會再排案，到時候我們再一條一條地討論。還有很多其他可能性，也

許我們可以在販運那部分去加重，不一定要在吸食、使用那部分，直接把它從三級提高到二級

。我們可以繼續來討論。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剛剛主席說修改文字，沒有問題，就請議事人員修改一下。但我還是要

說明一下，就三級毒品而言，現在大家最重視的就是愷他命。愷他命在生理的成癮性並沒有明

顯的症狀，假如在現行的法制之下，直接把它刑法化，然後直接送觀察、勒戒的話，迫使觀察

、勒戒之後，他戒癮的症狀也無法評估，在這一點上，大家一定要體認到，單純地將愷他命從

三級改為二級，按照現行的做法是將他直接送觀察、勒戒它會產生更大的問題。接下來大家應

該問應該怎麼辦？關於這個問題，我當然覺得，不管是從法務部、衛福部或是源頭的警政署來

講，大家都應該努力地防堵這個事情。不過，現在有談到所謂娛樂型的用藥或混合型的用藥，

我並不是說要輕忽所謂娛樂型的用法。重點當然還是要大家體認到，相互之間在觀念上一定要

有一個溝通，就是我們還是要永遠給青少年或青少年以上的這些年輕人一個機會。我講白一點

，我們年輕的時候，誰不曾因為好奇做過一些青春叛逆的事，在我們那個年代一旦被抓就是送

派出所。我也做過那些行為，只是幸運沒被抓到過。如果我們被抓到了，在四十年前的年代就

會被稱為不良少年，一定會在派出所被警察拷打一頓。這就是人嘛，人在青春叛逆的時候，給

他一個機會嘛，不要動輒把他丟入深淵，這就是一個基本的觀念嘛，愈是屬於青少年用藥的問

題，愈是不能用刑法的手段，這是大家一定要體會的嘛。宏陸兄，好不好？ 

張委員宏陸：（在席位上）好。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我只是最後講一下。 

主席：好。針對本提案，我們作以下修改。第二段文字修改為「基此，請行政院就我國毒品防制問

題提出整體政策計畫，待行政院提出上開政策計畫及相關法案後，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再就本院

委員黃國書等人所提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第二條、第二條之二、第十一條之一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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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條之一等條文修正草案（共十案）進入併案審查。」 

請問各位，對本提案照以上修改內容修正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本臨時提案通過後，今天的法案即無法進入逐條討論，我們另定期繼續進行逐條討論。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0 時 43 分） 


